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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康明斯产品服务指南

康明斯及其关联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及服务

网络，除为客户提供保修服务外，同时为重庆康明斯产品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售后服务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维护保养、纯正零件

工供应、发动机维修服务。用户可登陆：www.cummins.com 官网或

拨打康明斯中国服务热线 400 810 5252 获取分销商及经销商信息。 

对于已交付最终用户的新发动机，重庆康明斯按照发动机适用

的保修条例的规定，通过保修为客户提供维修服务保障。 

因发动机生产厂家、应用类型和使用地区的不同，适用的保修

条例会有所不同。重庆康明斯生产的各种应用的发动机，在中国大

陆地区的保修政策按本指南附件《重庆康明斯产品保修条例》执

行；大陆以外地区的产品，其保修政策按康明斯公布的发动机所在

地的保修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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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康明斯产品保修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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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业（非公路）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工业用发动机保修条例，康

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322。 

 

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

明斯）制造并销售给客户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

第一个最终用户的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广泛用于中国大陆范围任何可

以得到康明斯认可的服务的地区的非公路工业应用。在中国大陆之外

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基本发动机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陷而

导致的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之时有效。自发动

机交付给第一个最终用户之日起，或自设备首次出租、租借、借用之

日起，保修期为 2 年或运行 2,000 小时，以先到者为准。如第一年中

的运行小时就已经超过 2,000 小时，保修可延续至第 1 年年底。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连杆（延

长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之列。 

此保修期自发动机基本保修期终止之日起生效。从发动机交付给

第一位最终用户之日，或装置被首次出租、租借、借用之日，或当发

动机已经运转了 50 小时后算起，保修期为 3 年或 10,000 小时运转

期，以先到期者为准。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 基本发动机保修期间 

对由于可保修故障造成的发动机损坏：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维修所需的全部零件和人工费用。全部人工费

用将参照重庆康明斯公布的标准维修工时指南支付。 

重庆康明斯将承担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继续使用的机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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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液、滤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用品的费用。 

当需要在故障现场进行维修时，重庆康明斯将为往返设备现场的

维修技师支付合理的费用，包括饮食、交通以及住宿费用。 

如果维修可保修的故障时，必须拆卸并重新安装发动机，重庆康

明斯将对发动机的拆卸和重新安装支付合理的人工费用。 

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根据情况对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缺陷的保修零

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支付维修或更换费用。 

 

用户责任 
 基本发动机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可保修维修中使用的润滑油、防冻液、滤清器滤

芯和其它维护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零件是由于可保修故障而不

能继续使用。 

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维修发动机所需的全部人工费用，包括发动机拆

卸和重新安装发动机的人工费用。如果重庆康明斯决定维修零件，而

不是将其更换，用户则无需承担维修该零件的人工费用。 用户有责任

承担维修所需的全部零件的费用，但不包括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

缺陷的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的费用。 用户有

责任承担在维修可保修故障中更换的机油、防冻液、滤清器滤芯以及

其它保养用品的费用。 

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依据适用的康明斯发动机操作和维护保养手册中的规

定，使用和维护保养发动机。用户有责任证明所有推荐的维护保养都

已正确地执行。 在适用的保修到期前，用户必须通知 Cummins 分

销商、特约经销商或其他 Cummins 特约维修站任何有关可保修故

障的情况，并使上述机构能够对产品进行维修。维修站参见 

Cummins 公司的全球维修点指南（cummins.com 列出）。 

用户有责任支付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交通、饮食、住宿以及其他类

似的费用。 用户对发动机以外的维修、“停工”损失、货物损坏、罚金、

全部的适用税、全部的业务成本以及其它由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失负

责。 

 



版本号 03 

5 
 

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认定的由于违规操作或疏忽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康明斯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冷却液或机油不充足

时运转发动机；燃油加注过多；超速；润滑、冷却或进气系统缺乏维

护保养；存放、起动、暖机、磨合或停机等操作规程不正确；对发动

机进行非授权的改制等。对于因使用不正确的机油、燃油或柴油机排

气处理液、或者因燃油、机油或柴油机排气处理液中的水、污垢或其

它污染物引起的故障，康明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明机

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故障的保修期为运行的第 1 个 500

小时或一年，以先到期者为准。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件。因

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零件

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不对保修零件的磨损或过度磨损保修。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承担责任。 

—重庆康明斯对发动机超过规定海拔高度使用所导致的故障不

予负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康明

斯不作任何其它（暗含的或明示的）保修，也不为任何特定目的作商

销性或适应性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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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

条例，康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307。 

 

发动机保修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制造并销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 1 个最终用户的发动机。这些

发动机广泛使用于中国大陆范围任何可获得康明斯认可服务的地区

的发电机驱动应用类型。这些发动机具有如下功率规格： 

 备载功率规格 

该规格发动机应用于在公用电力断电期间的紧急电力供应。该规

格发动机无超载能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将发动机在备用功率规格

下与公用电力并联运行。该规则应该在具备可靠的公用电力条件下使

用。备载功率规格的发动机应限制在最大 80% 平均负载系数下最多

每年运转 200 小时。包括在备载功率规格条件下每年少于 25 小时

的运转时间。备载规格只能在真实紧急停电情况下使用。与公用事业

公司事先约定的停电状态不视为紧急状态。 

 无限制运行时间的常载功率规格 

该规格发动机可在可变负载条件下每年不限时使用。在任意 

250 小时运转时间内，可变负载不得超过 70% 常载功率规格平均

值。在 100% 常载功率条件下的总运转时间每年不得超过 500 小

时。每 12 小时运转时间内允许在 10% 的超载条件下使用 1 小时。

在 10% 超载条件下的总运转时间每年不得超过 25 小时。 

 限制运转时间的常载功率规格 

该规格发动机可在不变负载条件下限时使用。该规格可在约定的

停电状态下使用，如公用动力削减供电。发动机可在不超过常载功率

条件下与公用电网并联，使用的时间每年不超过 750 小时。限制运

转时间的常载功率规格与无限制运转时间的常载功率规格之间的区

别在于，尽管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相同，但限制运转时间的常载功率

规格允许发动机与公用电网并联，且在达到但不超过常载功率条件下

运转。 

 持续/基本功率规格 

该规格发动机可用于公用电力供应，在持续 100% 负载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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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限时使用。该规格发动机无超载能力。连续/基本功率规格与无限

制运转时间常载功率规格之间的区别在于，连续/基本功率比常载功

率值明显减小。连续/基本功率规格负载没有负载系数或应用限制。 

 

保修范围  
基本发动机保修 

此保修包括在正常的使用和维护保养条件下，由材料或加工工艺

缺陷造成的任何发动机故障（可保修故障）。保修自重庆康明斯售出

发动机之日起并在以下规定的有效期内有效。有效期从发动机交付第 

1 位用户之日，或发动机被首次出租、租借、借用之日起，或当发动

机已经运转了 50 小时后，以先到者为准。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缸体、凸轮轴、曲轴及连杆（延长

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衬套和轴承故障不在保修之列。有效期从
发动机交付第 1 位用户之日，或发动机被首次出租、租借、借用之
日起，或当发动机已经运转了 50 小时后，以先到者为准。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运行的月或小时数以先到期者为准 

额定值 月数 小时数 

备载功率 36 600 

无限常载功率 36 10,000 

限定常载功率 36 2,250 

持续/基本功率 36 10,000 

 

 

 

发动机基本保修 

 持续时间以先到者为准 

额定值 月数 小时数 

备载功率 24 400 

无限常载功率 12 不限 

限定常载功率 12 750 

持续/基本功率 12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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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基本发动机保修期间 

对于由于可保修故障造成的发动机损坏，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正常

工作时间维修所需的全部零件和人工费用。全部人工费用将参照重庆

康明斯公布的标准维修工时指南支付。康明斯将承担因可保修故障而

不能继续使用的机油、防冻液、滤清器芯以及其它保养用零件的费用。

当需要在故障现场进行维修时，重庆康明斯将为往返于发动机现场的

维修技师支付合理的费用，包括：饮食、交通以及住宿。如果维修可

保修的故障时，必须拆卸并重新安装发动机，康明斯将对发动机的拆

卸与重装支付合理的人工费用。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根据情况对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缺陷的保修

零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支付维修或更换费用。 

 

用户责任                                              
基本发动机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可保修维修中使用的润滑油、防冻液、滤清器滤

芯以及其它维护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零件由于可保修故障而不

能继续使用。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维修发动机所需的全部人工费用，包括拆卸和重

装发动机的人工费用。如果重庆康明斯决定维修零件，而不是将其更

换，用户则无需承担维修该零件的人工费用。用户有责任承担维修所

需的全部零件的费用，但不包括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缺陷的保修

零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的费用。用户有责任承担在维

修可保修故障中更换的机油、防冻液、滤清器滤芯以及其它保养用品

的费用。 

基本发动机保修和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依据适用的康明斯发动机操作和维护保养手册中的

规定，使用和维护保养发动机。用户有责任证明所有推荐的维护保养

都已正确地执行。在适用的保修终止前，用户必须通知康明斯分销商、

特约经销商或其它康明斯特约维修站任何有关可保修故障的情况，并

使上述机构能够对发动机进行维修。维修站参见康明斯公司的全球维

修点指南（cummins.com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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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有责任支付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交通、饮食、住宿以及其他类

似的费用。 

用户对除发动机外的维修、“停工”损失、罚金、全部的适用税、

全部的业务成本以及其他由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失负责。 

用户有责任提供充分的接近途径及合理的技术能力以便于将保

修范围内的故障发动机移出安装地点。用户有责任维护发动机使用时

间计时表。如果计时表不工作，则按照每月 400 小时估计发动机使

用时间。 

 

保修限制                                                      

对于重庆康明斯认定的由于违规操作或疏忽而导致的故障或损

坏，康明斯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冷却液或机油不

充足时运转发动机；燃油加注过多；超速；润滑、冷却或进气系统缺

乏维护保养；存放、起动、暖机、磨合或停机等操作规程不正确；对

发动机进行非授权的改制等。对于因使用不正确的机油、燃油或柴油

机排气处理液、或者因燃油、机油或柴油机排气处理液中的水、污垢

或其它污染物引起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机油消耗过大的索赔得到考虑前，用户必须提交充分的资料，

以表明机油消耗已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第 1 个 500 运转小时或运转 1 年后（以先到者为准），康明斯

提供的皮带和软管的故障也不在保修范围内。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可以是新的重庆康明斯和康明斯零

件、康明斯认可的重装或修理过的零件。重庆康明斯对由于使用未经

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件而引起的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用于维修可保

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和康明斯新零件或康明斯认可的重装零件应认

为与被更换的零件完全相同，并享有此后剩余的保修权利。 

重庆康明斯对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发动机性能问题或故障不承

担责任： 

1、发动机工作在与其功率规格（以上规定的）不相符合的条件下。 

2、违背康明斯发电机驱动装置安装指南的不恰当或不正确的安

装。 

3、发动机超过规定海拔高度使用。 

—重庆康明斯不负责对保修零件的磨损或过度磨损保修。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或间接损坏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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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康明斯不

作任何其它（暗含的或明示的）保修，也不为任何特定目的作商销性

或适应性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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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康明

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775 

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个最

终用户的新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广泛使用于中国大陆范围任何可以得

到康明斯认可的服务的地区的船用用推进应用和船舶辅助装置应用

（包括用于船头助推器、发电机和泵的驱动发动机）。 

出售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船用推进和船用辅助发动机（不包括发电机驱动用发动机） 

间歇式级别 

此额定功率适于在可变负载应用类型中的间歇运转，在这种应用

中，每 8 小时工作中全功率运转时间不超过 2 小时。另外，降功率

运转必须比最高额定转速至少低 200 RPM。这个额定值通常每年可

运行高达 3000 小时。这个额定值是 ISO10555 限油额定功率。 

中等连续级别 

此额定功率适于在可变负载应用类型中的持续运转，在这种应用

中，每 12 小时工作中全负荷运转时间不超过 6 小时。另外，降功

率运转必须比最高额定转速至少低 200 RPM。这个额定值通常每年

可运行高达 4000 小时。这个额定值是 ISO10555 限油额定功率。 

重载额定功率 

此额定功率适于在可变负载应用类型中的持续运转，在这种应用

中，每 12 小时工作中全负荷运转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另外，降功

率运转必须比最高额定转速至少低 200 RPM。这个额定值通常每年

可运行高达 6000 小时。这个额定值是 ISO10555 限油额定功率。 

连续级别 

此额定功率用于持续全负荷不间断使用场合。这个额定值是一个 

ISO10555 标准额定功率 

 

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 

紧急辅助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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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此额定值的发动机只能作为主船舶辅助动力的紧急备用。紧

急辅助额定发动机应调整为最大 80% 平均负载系数，并限制为每年

运行 200 小时。 提供 10% 的过载能力，但每年不得超过 25 小时。

其额定功率符合 ISO 8528 指导原则。 

常载功率 

该规格发动机可在可变负载条件下每年不限时使用。可变负载不

得超过 70% 常载功率平均值。 每 12 小时运转时间内允许在 10% 

的超载条件下使用 1 小时。在 10% 超载条件下的总运转时间每年

不得超过 25 小时。其额定功率符合 ISO 8528 指导原则。 

连续功率 

该规格发动机可用于公用电力供应，在持续 100% 负载条件下

可不限时使用。该规格发动机无超载能力。 连续功率规格与常载功

率规格之间的区别在于，连续功率比常载功率值明显减小。连续功率

规格负载没有负载系数或应用限制。其额定功率符合 ISO 8528 指

导原则。 

常用功率 

采用该种功率形式的发动机用于每年不限小时数的可变负荷场

合。在任何 250 小时运行期间可变负荷应不超过常用动力平均值的

70%。按 100%常用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500 小时。 

在 12 小时运行期间可获得 1 小时超 10%负荷能力。按超 10%

负荷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25 小时。这个功率符合

ISO8528。 

持续功率 

采用该种功率形式的发动机用于每年不限运行小时数的按 100%

负荷恒定运行的供应公用电力的场合。本功率不能获得超负荷运行能

力。 

持续功率与常用功率相比，持续功率比常用功率下降很多。持续

功率没有负荷系数或应用限制。这个功率符合 ISO8528。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康明斯材料或制造工艺

缺陷而导致的产品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

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动机交付给第一个最终用户之

日，延续到下表规定的期限，以先到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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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起始日期：即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或者在租赁、

租借或借用的设备上首次使用的日期，或者在发动机显示运行 50 小

时后（以先到者为准）。 
持续时间以先到期者为准 

动力形式 年 小时数 

船用主机和船用辅机（不包括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   

间歇功率 1 3000 

中等持续功率 1 4000 

重载功率 1 6000 

持续功率 1 不限 

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   

常用功率 1 不限 

持续功率 1 不限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连杆（延

长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之列。 

此保修期自发动机基本保修期终止之日起生效。从发动机交付给

第一位最终用户之日，或装置被首次出租、租借、借用之日，或当发

动机已经运转了 50 小时后算起，保修期为 3 年或 10,800 小时运转

期，以先到期者为准。 

这些保修适用于产品分销链中的所有用户，并且在保修期结束前

对随后的用户都有效。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对于因可保修故障造成的产品损坏，康明斯将支付正常工作时间

内进行维修所需的全部零件费用和人工费用。全部人工费用将参照重

庆康明斯公布的标准维修工时指南支付给康明斯特约维修站。 如果

有必要让技师去现场做保修，重庆康明斯会支付合理的旅行费用让技

师往返于维修码头，这些费用包括食宿费和差旅费。 重庆康明斯将

承担因可保修故障而不能继续使用的机油、防冻液、滤清器芯以及其

它保养用零件的费用。 康明斯将承担维修可保修故障所必需的发动

机拆卸与重装的合理的人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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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根据情况对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缺陷的保修

零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支付维修或更换费用。 

 

用户责任 

基本发动机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可保修维修中使用的润滑油、防冻液、滤清器滤

芯以及其它维护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零件由于可保修故障而不

能继续使用。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维修发动机所需的全部人工费用，包括拆卸和重

装发动机的人工费用。如果康明斯决定维修零件，而不是将其更换，

用户则无需承担维修该零件的人工费用。 用户有责任承担维修所需

的全部零件的费用，但不包括有缺陷的保修零件或由有缺陷的保修零

件的可保修故障导致损坏的保修零件的费用。 用户有责任承担在维

修可保修故障中更换的机油、防冻液、滤清器滤芯以及其它保养用品

的费用。 

基本发动机保修和主要部件延长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依据适用的康明斯操作和维护保养手册中的规定，使

用和维护保养产品。用户有责任证明所有推荐的维护保养都已正确地

执行。 在适用的保修终止前，用户必须通知康明斯分销商、特约经

销商或其它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任何有关可保修故障的情况，并使上

述机构能够对发动机进行维修。 

如果出现任何的产品故障，用户有责任支付拖船到修理船坞以及

相关的入船坞和进港的全部费用。 用户有责任支付可保修故障导致

的交通、饮食、住宿以及其他类似的费用。 用户有责任维护发动机

使用时间计时表始终以良好的工作状态运转，确保时间计时表准确反

映产品工作的总时间。 用户有责任支付调查申诉的费用，除非问题

是由 CMD 材料或生产工艺缺陷引起的。 用户对发动机以外的维修、

“停工”损失、货物损坏、罚金、全部的适用税、全部的业务成本以及

其它由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失负责。 

保修限制 

对于重庆康明斯认定的由于违规操作或疏忽而导致的故障或损

坏，重庆康明斯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冷却液或机

油不足时运转；燃油加注过多；超速；冷却、润滑或进气系统缺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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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养；存放、起动、暖机、磨合或停机等操作规程不正确；对发动

机进行非授权的更改；不能使发动机符合康明斯安装指南的不正确装

载；浸没、冻结温度、不正确维修、零件拆除或无水运转发动机；进

水，除非由可保修故障导致。对于因使用不正确的机油或燃料、或者

燃料或机油中的水、污垢或其它污染物引起的故障，康明斯也不承担

任何责任。因下列原因导致的故障，康明斯不承担责任：—对由重庆

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在缺

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状态下运行；供油过多；超速；对冷却系统、

润滑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起动、预热、磨合或

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

不合格的机油或燃料，以及燃料或机油中的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

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重庆康明斯不负责如下原因引起的故障： 

1、 发动机工作在与其额定值名称和发动机工作负载循环（上面

规定的）不相符合的条件下。 

2、 安装不正确。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大的索赔前，用户必须提交充分的资料，以表

明机油消耗已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凡由重庆康明斯随机提供的

船用保养部件在保修起始日期起的 90 天后出现故障的，重庆康明斯

不负有责任。船用保养部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锌保护螺塞、机

油滤清器、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水滤器、油水分离器滤清器、

膨胀箱压力盖。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驱动皮带和无屏蔽层软管的故障的

保修期为自产品交付给第一位用户之日，或装置被首次租赁、租借、

借用之日，或当发动机已经运转了 50 小时（以先出现者为准）后 90 

天。保修维修所使用的零件可以是新的康明斯零件、康明斯认可的经

大修或修理过的零件。重庆康明斯对因使用非康明斯提供的零件而引

起的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 维修可保修故障所使用的零件可能是新

的康明斯零件、康明斯认可的经重装或修理过的零件。重庆康明斯对

由于使用未经康明斯认可的零件而引起的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 用

于更换可保修故障的新的康明斯零件或康明斯认可的重装零件应认

为与被更换的被保修零件完全相同，并享有此后剩余的保修权利。 康

明斯公司保留询问电子控制模块 (ECM) 数据进行故障分析的权利。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件。

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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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被保修零件相

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不对保修零件的磨损或过度磨损保修。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或间接损坏不承担责任。 

以下阐述的保修和排放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于这些发动机作出

的唯一保证。重庆康明斯不作任何其它（暗含的或明示的）保修，也

不为任何特定目的作商销性或适应性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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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气体燃料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大马力稀燃气体燃料发电

机组保修条例，康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624642。 

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例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

明斯）公司出售的，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个最

终用户的气体燃料发动机。出售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

款。 

发动机保修 

发动机保修包括在正常的使用和维护保养条件下，因材料或生产

工艺缺陷造成的任何发动机故障（可保修故障）。保修期从交付给第

一个最终用户使用之日起 1 年。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发动机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承担对因可保修故障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进行维修

所需的全部零件费用和人工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机油、冷却液、

滤清器芯以及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当重庆康明斯授权的维修技师需要到现场进行保修维修时，重庆康明

斯将为往返于设备现场的维修技师支付合理的费用，包括：饮食、交

通以及住宿费。 

重庆康明斯将承担进行保修维修所必需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安

装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用户责任 

发动机保修期间 

用户有责任承担可保修维修中使用的在正常磨损和损耗范围内

的更换部件，包括机油、防冻液、滤清器滤芯以及其它维护保养项目

的费用，除非这些零件由于可保修故障导致而不能继续使用。 

用户有责任按照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操作和维护保养手册以及其它出

版公告、准则或政策的规定，进行发动机的操作与维护保养；包括使

用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燃料、机油与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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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有责任保持燃料的质量，使其符合相关的重庆康明斯数据表和燃

料技术公告中的技术规范。重庆康明斯保修范围不包括过早磨损的部

件或由于燃料质量低劣导致的故障。 

用户有责任证明所有推荐的维护保养都已正确地执行。 

用户有责任承担有关配套设备非标准装置的拆卸和安装产生的人工

费用，例如可能出现的地面以下操作以及起重机租用收费等。 

在适用的保修终止前，用户必须通知重庆康明斯或康明斯授权的特约

经销商所有有关可保修故障的情况，并由上述机构对发动机进行维修。 

因可保修故障而导致用户花费的交通、饮食、住宿以及其它类似的费

用，由用户负责，这些费用不在重庆康明斯“责任”范围内。 

用户对发动机以外的维修、停工费用、罚金、货物损坏、全部的业务

成本以及其它由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失负责。 

用户有责任维护发动机或机组工作计时器。 

重庆康明斯对故障部件的权利 

保修中更换的故障部件是重庆康明斯公司的财产。重庆康明斯有

权收回在保修中更换下来的任何故障部件。 

重庆康明斯公司保留查询电子控制模块 (ECM) 数据进行故障分析

的权利。 

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所有者或操作者的违规操作或疏忽而导

致的故障或损坏，例包括但不限于：在冷却液或机油不充足时运转发

动机；燃料加注过多；超速；润滑、冷却或进气系统缺乏维护保养；

维修和保养不及时；不正确的存放、起动、暖机、磨合或停机等操作；

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 

因下列原因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承担责任： 

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 

使用不合格的燃料、以及燃料中的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 

使用不正确的冷却液或润滑剂 

使用不符合应用准则 

未按照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安装指导进行安装 

由于用户未能按照潜在产品故障或问题通告并进行维修的情况下造

成的任何扩展性损坏 

缺乏维护保养或进行未经许可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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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的索赔前，用户必须提交充分的资料，以表明机

油消耗量已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在保修开始日之后超过第一个 500 小时，或运行超过 1 年，以先到期

者为准，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不再享受保修。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件，因使用

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被保修零

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发动机超过规定海拔高度使用所导致的故障不予负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保修。重庆康明斯未制

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因商业或适应特殊目的

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客户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权力。 

 

 
 




